
 

证券简称：南京港              证券代码：002040            公告编号：2023-033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3

年第五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 2023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控

股股东关联方签订相关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关于与上港集团关联

方签订相关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因生产经营的需要及仪征港区本地化运营情况，经与南京港（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港集团）协商，拟根据实际情况，以公司全资子

公司江苏油港国际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油港国际）与南京港集团续签

《生产辅助服务协议》，有效期三年，每年一签。 

南京港江北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北集）因生产经营的需

要，租赁南京港江北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北港务）资产，拟与江北

港务签订租赁协议，租赁期限三年，每年一签。 

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港龙潭集装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集公司）因

生产经营需要，与南京通海集装箱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海集运）有

业务往来，通海集运为江苏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之控股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上述交易形成关联交易，经协商，建议与之签订相关服务协议，有效期三

年，每年一签。 

因生产经营需要，龙集公司与南京晟海多式联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晟海多式联运）有业务往来，晟海多式联运为江苏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之

控股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上述交易形成关联交易，经协商，建议与之签订

相关服务协议，有效期三年，每年一签。 

由于生产经营的需要，南京港江盛汽车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盛

码头）租赁龙集公司堆场及周边道路，江盛码头为公司控股股东南京港集

团持股50%的联营公司，经协商签订相关租赁协议，有效期限三年，每年

一签。 

因经营需要，南京港龙潭天宇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宇码头）与

龙集公司签订《用电协议》。天宇码头为南京港集团持股 55%的控股子公

司，形成关联交易。 

公司控股子公司龙集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与上港集团长江港口物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公司）、江苏航华国际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江苏航华）、江苏集海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海航运）有日常业务往

来，长江公司、江苏航华、集海航运为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上港集团）之控股子公司，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经协商，

建议龙集公司与长江公司、江苏航华、集海航运签订相关服务协议，有效

期三年，每年一签。 

因董事赵建华、狄锋、孙小军在南京港集团任职，审议《关于与控股

股东关联方签订相关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时，属关联董事，故回避



 

表决；董事柳长满在上港集团任职，审议《关于与上港集团关联方签订相

关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时，属关联董事，故回避表决。上述关联交

易尚需获得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与上述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

股东南京港集团在审议《关于与控股股东关联方签订相关日常关联交易协

议的议案》时、上港集团在审议《关于与上港集团关联方签订相关日常关

联交易协议的议案》时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的投票权。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未来三年预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

生金额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接受关

联方提

供劳务 

南京港集团 水上交通服务费 
市场公允

价值 
60 60 60 5.80 57.88 

南京港集团 使用锚地维护费 
市场公允

价值 
40 40 40 13.92 40.09 

南京港集团 船舶指泊服务费  
市场公允

价值 
25 25 25 9.28 25.75 

江北港务 
码头、场地、设

施设备租赁 

市场公允

价值 
4,000 4,000 4,000 0 0 

小计 4,125 4,125 4,125 29.00 123.72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通海集运 集装箱装卸服务 
市场公允

价值 
1,173 1,173 1,173 294.49 1,096.24 

晟海多式联

运 
煤炭业务 

市场公允

价值 
123 123 123 0.54 114.90 

江盛码头 场地及周边道路 市场公允 1,435.43 1,435.43 1,435.43 379.58 1,358.50 



 

租赁 价值 

天宇码头 提供水电等服务 
市场公允

价值 
280 280 280 49.49 220.43 

长江公司 集装箱装卸服务 
市场公允

价值 
1,399 1,399 1,399 273.09 1,308.16 

江苏航华 集装箱装卸服务 
市场公允

价值 
145 145 145 31.50 136.23 

集海航运 集装箱装卸服务 
市场公允

价值 
334 334 334 86.04 312.02 

小计 4,889.43 4,889.43 4,889.43 1,114.73 4,546.48 

 合计 9,014.43 9,014.43 9,014.43 1,143.73 4,670.20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

索引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南京港集团 
水上交通

服务费 
54.60 55 9.02% -0.73% 

2020 年 4 月

29 日《南京港

股份有限公

司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公

告》

（2020-017） 

南京港集团 
使用锚地

维护费 
37.82 40 6.25% -5.45% 

南京港集团 
船舶指泊

服务费 
24.29 22 4.01% 10.41% 

南京中理外

轮理货有限

公司 

理货业务 212.94 180 35.20% 18.30% 

2022 年 4 月

30 日《南京港

股份有限公

司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公

告》

（2022-010） 

江苏苏港航

务工程有限

公司 

排污服务

费 
275.38 282 45.52% -2.35% 



 

小计 605.03 579 - - -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通海集运 
集装箱装

卸服务 
1,096.24 1,683 8.85% -34.86% 

2020 年 4 月

29 日《南京港

股份有限公

司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公

告》

（2020-017） 

长江公司 
集装箱装

卸服务 
1,308.16 1,082 10.56% 20.90% 

江苏航华 
集装箱装

卸服务 
136.23 168 1.10% -18.91% 

集海航运 装卸服务 312.02 150 2.52% 108.01% 

天宇码头 转供电 220.43 350 1.78% -37.02% 

江盛码头 堆场出租 1,358.50 2,015 10.97% -32.58% 

江苏远洋新

世纪货运代

理有限公司 

集装箱装

卸服务 
2,116.65 2,192 17.09% -3.44% 

2022 年 4 月

30 日《南京港

股份有限公

司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公

告》

（2022-010） 

太仓港集装

箱海运有限

公司 

集装箱装

卸服务 
1,041.74 803 8.41% 29.73% 

中集东瀚

(上海）航运

有限公司 

集装箱装

卸服务 
44.25 65 0.36% -31.92% 

南京港港务

工程有限公

司 

场地及周

边道路租

赁 

256,60 238 2.07% 7.82% 

上海泛亚航

运有限公司 
装卸服务 3,766.37 4,480 30.41% -15.93% 

江苏省港口

集团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信息系统

维护 
729.25 800 5.89% -8.84% 

2019 年 12 月

31 日《南京港

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控股

子公司签订

集装箱码头

生产管理信



 

息系统运维

和技术支持

服务协议暨

关联交易的

公告》（公告

编号：

2019-051） 

小计 12,386.44 14,026 - - - 

合计 12,991.47 14,605 - - -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如适用） 

不适用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

明（如适用） 

不适用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住所 经营范围 
法定代

表人 
注册资本 

南京港集

团 

南京市鼓楼

区江边路 19

号 

港口经营（码头及其他港口设施服务；港口旅客运

输服务；货物装卸、仓储服务；港口拖轮、驳运服

务；船舶港口服务；港口设施、设备和港口机械租

赁、维修服务）；水路运输（按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

外轮理货（限分支机构经营）；汽油、柴油、煤油零

售（限分支机构经营）；仓储；自有场地租赁；港口

内铁路装卸、运输；货物运输代理；港口起重装卸

机械、运输机械（不含机动车）及配件的设计、制

造、修理、安装、改造；港口装卸工属具加工；船

舶、内燃机修理；机械加工；船舶备件供应；房屋

维修；水电安装；润滑油零售；工程项目管理；通

赵建华 
226,670万元

人民币 



 

信、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服务；电子计算机系统工

程；软件开发、生产、销售；通信设备（不含地面

卫星接收设备）维修、销售；港口技术咨询；提供

劳务服务；相关业务培训（限分支机构经营）；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

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劳务派遣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人力资源服务

（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国内船舶代

理；国际船舶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货物

运输代理；装卸搬运；无船承运业务（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江北港务 

南京市浦口

区七坝路

169 号 

港口经营；仓储服务；包装服务；机械设备租赁、

维修及配件销售；数据处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孙小军 
10,000 万元

人民币 

通海集运 

南京市栖霞

区龙潭街道

疏港路 1 号

龙潭物流基

地 1-215 号 

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普通货船、集装箱内支线班

轮航线运输，长江集装箱外贸内支线班轮航线运输，

船舶代理、货物运输代理。船舶技术服务；海上国

际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船舶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许永波 
20,000 万元

人民币 

晟海多式

联运 

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兴

智路 6 号兴

智科技园 B

栋第 21 层

2101 室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互联网信息

服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国内船舶代理；国

际船舶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集装箱货物

运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集装箱销售；集装

箱租赁服务；无船承运业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集装箱维修；

装卸搬运；货物进出口；包装服务；纸浆销售；木

周春雷 
2,000万元人

民币 



 

材销售；汽车新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食

品添加剂销售；制浆和造纸专用设备制造；机械设

备租赁；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食

用农产品批发；水上运输设备零配件销售；信息咨

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农产品的生产、

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建筑材

料销售；五金产品零售；五金产品批发；化工产品

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

危险化学品）；金属材料销售；肥料销售；煤炭及制

品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物

业管理；纸制品销售；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

旧金属）；数据处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江盛码头 

南京市栖霞

区疏港路 1

号龙潭物流

基地 A-48 号 

汽车、工程机械及配件的码头装卸、仓储和转运管

理；仓储服务；物流管理咨询服务；无船承运业务；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

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道路

普通货物运输；汽车销售；自有场地及厂房租赁；

汽车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狄锋 
3,000万元人

民币 

天宇码头 

南京市栖霞

区龙潭街道

龙潭物流基

地 1-6 号 

港口公用码头设施的建设、经营；港口装卸、货物

搬运、仓储；码头基础设施、装卸设备、仓库场地

租赁、维修；港口技术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孙小军 
50972.7273

万元人民币 

长江公司 

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

验区临港新

片区顺通路

5 号 A 座

010B 室 

一般项目：无船承运业务，国际货运代理业务，国

际船舶代理业务，水路货运代理，船舶代理，港口

装卸业务，集装箱堆存、修理、清洗业务，搬运，

仓储（除危险品），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曹志伟 
40,000 万元

人民币 



 

江苏航华 

南京市秦淮

区汉中路 89

号金鹰国际

商城 A 座

26A 

承办国际、国内船舶代理业务；承办国际、国内代

理业务和海运、陆运、空运进出口货物的国际运输

代理业务，包括：揽货、托运、订舱、仓储、中转、

集装箱拼装拆箱、结算运杂费、报关、报验、保险、

相关的短途运输服务及运输咨询业务（涉及许可经

营的凭许可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熊卫平 
1,000万元人

民币 

集海航运 

扬州市文汇

西路 215 号

华远国际大

厦 A 座 6 层

632 室 

长江中下游及支流普通货物、集装箱班轮内支线运

输；国内货运代理，国际货运代理，货物联运（限

国内），劳务派遣经营（按许可证有效期限经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姜伟 
2,000万元人

民币 

截止2022年12月31日，各关联方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南京港集团 1,426,787.13 884,723.75 320,744.10 18,331.23 

江北港务 66,852.88 8,921.55 227.62 -972.19 

通海集运 17,388.57 4,761.81 32,661.62 14.51 

晟海多式联运 2,410.24 2,062.12 3,544.85 116.13 

江盛码头 29,770.53 11,235.23 6,998.89 111.12 

天宇码头 56,574.26 35,188.65 12,292.23 868.41 

长江公司 302,493.04 132,192.94 114,757.13 21,513.51 

江苏航华 25,639.51 1,482.14 1,813.54 704.16 

集海航运 4,566.18 3,051.62 13,599.15 226.89 

2.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止目前，南京港集团司持有本公司56.57％的股权，是本公司的控

股股东；上港集团持有本公司10.13%股权，为本公司持股5%以上的第二

大股东。江苏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南京港集团55%股权，



 

江苏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制本公司。公司收购江北集100%股权后，

江北集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江北港务为南京港集团全资子公司；通海集运为江苏省港口集团有限

公司控股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晟海多式联运为江苏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控

股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江盛码头为南京港集团持股50%的联营公司；天宇

码头为南京港集团控股子公司。 

长江公司、江苏航华、集海航运为上港集团之控股子公司。 

3. 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均是依法存续的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良好，

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上述关联交易涉及的业务属于公司正常的业务范围，是正常的业务往

来，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根据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根据实际情况在

预计金额范围内签署相关交易协议，交易价格遵循公平、合理、公允的定

价原则，依据市场价格并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款根据约定的价格

和实际交易数量计算。交易的付款安排及结算方式按照协议约定执行。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业务往来，符合公

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的需要。公司与关联方交易价格公平合理，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是公

司安全生产的前提和保障，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及经营状况都会有积极

的影响。 



 

五、独立董事及监事会意见 

1.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与控股股东关联方签订相关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的议案》《关于与上港集团关联方签订相关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以

及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了认真的审阅，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

常的商业行为，交易价格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的利益，未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关联交易制度的规定。同意将

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3年第五次会议审议。 

2.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关联交易经管理层充分论证和谨慎决策。关联交易按照等价有偿、

公允的原则定价，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项。 

3. 监事会意见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的业务往来，关联交易

的决策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遵循市场化原则

进行，公平合理，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监

事会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六、备查文件 

1.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3年第五次会议决议》； 

2.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2023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3.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及独立



 

意见》； 

4. 相关日常关联交易的协议。 

 

特此公告。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9 日 


